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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我院党委书记吕火明是一位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,作

为四川省十三届人大代表,会议期间联名 14 名代表提出了要制定

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例》的议案,被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列为

了一号议案,现特编发议案内容,以飨读者。

关于制定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例》的议案

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，各地都在积极进

行乡村振兴方面的探索和推进。从四川实际出发，建议我省加快

制定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例》，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保障。

一、制定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例》的必要性

一是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目标的需要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

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时代“三农”工作做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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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项新战略、新部署、新要求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

代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总抓手，是全面实现农业强、农村美、

农民富裕的重要举措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必须要坚持农业

农村优先发展，真正地把“三农”工作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

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位置，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

补齐“两个一百年”目标的短板。

二是我省实现农业强省的必然选择。近年来，我省聚焦制

约“三农”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，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，

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，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，农业

农村发展不充分仍然是重点难点问题，全省 47734 个行政村中

还有许多贫困村，大多分布在盆周山区、地震灾区、川西北高

原和大小凉山地区，实现乡村振兴尤为迫切。通过乡村振兴，

加快我省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，

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的现实和必然选择。

三是乡村振兴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。乡村振兴一项综合

性、全局性的战略工程，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更应当重视法律的

作用，不断完善法治建设。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，在推进农业

农村发展的进程中都制定了相对完备的法律法规，从而为农业

农村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保障。制定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

例》，就是要建立健全农业农村调控、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法

律法规，实现我省农业农村发展实现依法治农、依法建农、依

法促农、依法兴农。

二、制定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例》应坚持的原则

在制定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例》时，应坚持以下原则：一

是要坚持产业融合发展，促进促进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，发展

更多元的产业形态；二是坚持强化顶层规划设计，编制全省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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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振兴的总体规划，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机构性改革；三是坚

持因地制宜，因地制宜制定振兴措施，分类进行推进；四是坚

持遵循乡村演进发展规律，强调继承性，而不是另起炉灶。

三、《四川省乡村振兴条例》应考虑的主要内容

一是要明确四川省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。乡村振兴，始终

要抓住产业兴旺这个重点。在抓好传统产业发展基础上，围绕

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，以建基地、创品牌、搞加工为重

点，发展新产业、新业态，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、生产

体系、经营体系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

二是积极培育农业农村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。农民是乡

村振兴的主体，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，必须要充分调动亿

万农民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加快培育职业农民。要积

极发展培育多种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，鼓励龙头企业、农户、

家庭农场和合作社形成通过股份合作等方式，建立紧密型经济

利益共同体。

三是要继续完善承包地“三权分置”制度。农村土地“三

权分置”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突破口。要坚持集体所有权、稳定

农户承包权、放活土地经营权，探索“三权分置”多种实现形

式，不断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，加快放活土地经营权，扩

大经营权的抵押融资。认真研究多种形式适度规模，防止土地

撂荒和乡村衰落。

四是要明确进一步发挥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。乡村

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，要充分利用一切适宜的科技成果，

发挥科技引领作用，迅速提高乡村发展水平，缩小城乡差距。

在新模式、新方法、新平台上出实招，整合各方面科技创新资

源，完善我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农村科技推广服务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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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依靠科技创新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新活力。

五是加大乡村治理力度，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治理体系。

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，健全自治、法治、德治相结合的乡村

治理体系，这将是乡村振兴的一项重点工作，既需要顶层设计，

也需要基层探索，应结合实际探索创新。

四、乡村振兴应有的保障措施

我省要实现乡村振兴，必须要强化以下保障：一是乡村振

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，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

和政策体系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。二是在要素配置上优

先满足，推动要素配置、资源条件、公共服务向农业农村倾斜，

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。三是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，加

大乡村振兴的财政投入力度，积极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

“三农”领域。四是在人才保障上优先配备，加强农村实用技

术人才、经营人才、管理人才培养力度，同时培养造就一支懂

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“三农”工作队伍。五是在村集体经济上

优先壮大，有效利用集体资产资源提升经营效益，用不断发展

的乡村振兴局面聚集人气，一改衰败村容，真正实现城乡无差

别发展。

（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博导 吕火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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